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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關於立法會黃潔貞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照行政長官指示，經徵詢身份證明局及社會工作局的意見，本人

對立法會 2021 年 11 月 24 日第 147/E94/VII/GPAL/2021 號函轉來黃潔

貞議員於 2021 年 11 月 18 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1 年 11 月 25

日收到之書面質詢，答覆如下：

一、有關質詢第一點內容

特區政府一直關注對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，致力預防和打擊侵害未

成年人的性犯罪行為，保障他們在安全環境下健康成長。

特區政府於 2017 年修改《刑法典》以進一步完善並加大對未成年人

的保護，尤其引入“與未成年人進行性交易罪”及“與未成年人有關的

色情物品罪”；對於是否調整涉及未成年人性犯罪的刑罰幅度，以及規

定不可緩刑等，因任何刑罰的設定必須顧及本澳整體刑事制度的協調

性，特區政府認為應在法律層面作深入研究論證，並持續關注有關預防

和打擊侵害未成年人性犯罪的相關法律規定的執行情況，以審慎考量有

關修法的必要性及可行性。

二、有關質詢第二點內容

現行法例並不妨礙僱主可要求新入職的僱員提供《刑事紀錄證明

書》作為行為品格的審查基礎。而對於一些從事與未成年人及無能力行

為人接觸頻繁的職業的人員，例如私立補充教學中心的協調員及教學輔

助人員、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人員、社會服務機構牌照申請人及醫療人

員等，現行法例亦已要求相關人士須具備品德操守、良好品行的證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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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特別要求不可干犯某種性質的刑事罪行。相關人士以上述用途申請

《刑事紀錄證明書》時，身份證明局會依法登載申請人倘有的犯罪記錄

於其《刑事紀錄證明書》上。

基於此，就構建性罪行公開紀錄制度方面，由於有關制度可能與本

澳現時設有的刑事紀錄制度重疊，且亦涉及個人隱私的處理等問題，在

現行已有適當機制的情況下，必須審慎考量設置有關制度的必要性。

三、有關質詢第三點內容

關於非肢體接觸的騷擾行為的刑事化問題，2017 年修改的《刑法

典》引入了“性騷擾罪”，將涉及性方面身體接觸的騷擾行為（“非禮

行為”）刑事化；經法案審議過程中與立法會充分討論，並綜合參考其

他國家和地區相關制度，沒有將非肢體接觸的騷擾行為刑事化。刑法作

為最後介入手段，必須謹慎考慮其修法對本澳整體刑事處罰制度的影

響，現階段未考慮將言語騷擾行為納入刑事規管範圍。現時，倘若言語

等非接觸的行為侵犯到他人的名譽或別人對他人的觀感時，便可構成

“侮辱罪”，行為人須承擔相應刑事責任。

此外，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透過“澳門婦女發展目標”跨部門工

作小組提出加強對性騷擾和性侵害受害人的支援，以及加強宣導“自身

保護”的觀念。早前婦兒委亦拜訪司法警察局就兒童保護和預防性侵等

工作交換意見，推動保護兒童的工作。

目前，社會工作局正草擬《社會服務機構預防性騷擾及性侵害指

引》，並透過協調會議與多個政府部門、醫院、駐校輔導機構、民間社會

服務機構等共同優化處理被性侵個案的流程，減低對當事人的二次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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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。就兒童的不幸個案，社會工作局、衛生局、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亦會

因應個案需要，協調後續的輔導支援。

今年，社會工作局聯同社會服務機構開展接近 50 項有關“家庭性教

育”的活動，內容圍繞教育兒童保護自己身體及求助方法，提升家長對

孩子進行性教育的知識及技巧，以及向教職員提供識別及處理兒童性侵

犯的培訓，共接觸及培訓約 5,000 人次。

法務局代局長

梁穎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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